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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下午以传真方式召开，应

有

７

名董事参与表决，实有

７

名董事参与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公司全体董事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公司与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耀莱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７

名特定投

资者分别签署

＜

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与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

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通过）

（二）同意公司与耀莱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通过）

（三）同意公司与北京君联嘉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通过）

（四）同意公司与上海立茂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通过）

（五）同意公司与珠海安赐文创壹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通过）

（六）同意公司与常州京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通过）

（七）同意公司与上海丰煜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

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回避票

０

票，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此议案的详细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编号为临

２０１５－０１２

号公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涉及的

＜

审计报告

＞

及本公司

＜

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议案；

（一）审议通过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江

苏耀莱影城管理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４２９

号）；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

（二）审议通过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上

海都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４２８

号）；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备考

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大华审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８１４

号）。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此议案的详细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文号为大华审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４２９

号、大华审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４２８

号、大华审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８１４

号的相

关《审计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

详见本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编号为临

２０１５－０１１

号公告）。

特此公告。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3日

证券代码:600715� � � �证券简称:

*

ST松辽 编号:临2015-011号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１４

点

００

分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报告

√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报告

√

３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案

√

５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

机构的提案

√

６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提案

√

７．００

关于公司与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 耀莱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７

名特定投资者分别

签署《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提案

√

７．０１

关于公司与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

√

７．０２

关于公司与耀莱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

议之补充协议》

√

７．０３

关于公司与北京君联嘉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７．０４

关于公司与上海立茂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７．０５

关于公司与珠海安赐文创壹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７．０６

关于公司与常州京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

议之补充协议》

√

７．０７

关于公司与上海丰煜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

√

８．００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涉及的《审计报告》及本公司《备考合并财

务报表审计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提案

√

８．０１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江苏耀莱影城管理

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４２９

号）

√

８．０２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上海都玩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４２８

号）

√

８．０３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

计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大华审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８１４

号）

√

注：本次会议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

年度述职报告。

１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会议的议案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２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６

、议案组

７．００

、议案组

８．００

。

３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组

７．００

、议案组

８．００

。

４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５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

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

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

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７１５ ＊ＳＴ

松辽

２０１５／３／４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１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参会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参会的，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２

、个人股东本人参会的，凭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参会的，凭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须在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７

：

３０

前

送达，信函或传真登记需附上上述

１

、

２

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出席会议时需携带原件。

（二）登记地点：公司证券管理办公室。

（三）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六、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二）公司联系部门：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管理办公室

１

、邮政地址：沈阳市苏家屯区白松路

２２

号

２

、邮政编码：

１１０１０１

３

、联系人：孙华东、卓仪若

４

、联系电话：

０２４－３１３８７０７８

、

０２４－３１３８７０５０

，传真：

０２４－３１３８７０７７

特此公告。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3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案

５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

控审计机构的提案

６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提案

７．００

关于公司与北京市资控股有限公司、耀莱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７

名特定投资

者分别签署《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提案

７．０１

关于公司与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

７．０２

关于公司与耀莱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７．０３

关于公司与北京君联嘉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７．０４

关于公司与上海立茂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７．０５

关于公司与珠海安赐文创壹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关于松辽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７．０６

关于公司与常州京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７．０７

关于公司与上海丰煜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

８．００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涉及的《审计报告》及本公司《备考

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提案

８．０１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江苏耀莱

影城管理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４２９

号）

８．０２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上海都玩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４２８

号）

８．０３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财务

报表审计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大华审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８１４

号）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715� � � �证券简称:

*

ST松辽 编号:临2015-012号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本公司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即：北京文

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资控股”）、耀莱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莱文

化”）、北京君联嘉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联嘉睿”）、姚戈、冯军、郝文

彦、上海立茂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立茂投资”）、常州京润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京润资本”）、珠海安赐文创壹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

赐文创壹号”）和上海丰煜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丰煜投资有限公司

－

丰煜

－

稳盈证券投资基金

１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丰煜投资

１

号”）等分别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关于松辽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对认购方式与认购股份数量、认购

价格、支付方式、认购股份的限售期、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详

细情况参看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临

２０１４－０３８

号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公司与上述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中的

７

名，文资控股、耀莱文化、君联嘉睿、立茂

投资、京润资本、安赐文创壹号、丰煜投资

１

号等分别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丰煜投资

１

号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系自有资金和合法自筹资金，不存

在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

形。丰煜投资

１

号及其委托人与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

件所规定的关联关系，丰煜投资

１

号的委托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２

、文资控股、耀莱文化、京润资本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资金系自有资金和合法自筹资金，不存在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直接或间接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３

、君联嘉睿、立茂投资、安赐文创壹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资金系自有资金和合法自筹资金，不存在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直接或间接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君联嘉睿、立茂投资、安赐文创壹号的各自合

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４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核准后，发行

方案在证监会备案前，

７

名特定投资者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足额到位。

５

、丰煜投资

１

号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转让，在锁定

期内，丰煜投资

１

号不得接受委托人转让其持有的基金产品份额的申请。

６

、君联嘉睿、立茂投资、安赐文创壹号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转让，在锁定期内，该

３

名特定投资者各自合伙人不转让其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相应的合伙财产份额或退出合伙。

７

、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丰煜投资

１

号、京润资本、君联嘉睿、文资控股、安赐

文创壹号等

５

名特定投资者将认购资金的

５％

（分别为人民币

６４８

万元、

５００

万元、

２５５２

万元、

６０００

万元、

９００

万元）划付至公司的指定账户，作为履约保证金。如该

５

名特定投资者在中国证

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参与本次认购， 公司在该

５

名特定投资者支付认购股款的同时将

该等保证金及其孳息（扣除手续费后）各自退还；如该

５

名特定投资者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

非公开发行后未参与本次认购，该等保证金及其孳息不予退还；如中国证监会未核准本次非

公开发行，则公司自中国证监会否决本次非公开发行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将该等保证金及其

孳息（扣除手续费后）各自退还给该

５

名特定投资者。该约定自《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其

他条款经签署后成立并在先决条件实现时生效。

８

、本《补充协议》作为对《认购协议》的补充，与《认购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

议》与《认购协议》不同之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９

、备查文件

（

１

）、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２

）、公司与北京文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

（

３

）、公司与耀莱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

（

４

）、公司与北京君联嘉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５

）、公司与上海立茂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６

）、公司与常州京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

（

７

）、公司与珠海安赐文创壹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关于松辽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８

）、公司与上海丰煜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783� � � �股票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2015-03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权属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东高新投

"

）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对北京华夏茶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茶联

"

）的投资。现将有关投资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山东高新投拟与山东创意工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创意工场

"

）签署《北京华夏茶联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山东高新投出资

173.87

万元受让创意工场持有的

173.87

万股北京茶联股

份，占北京茶联注册资本的

9.234%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二、对外投资的审批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015

年

1

月

30

日，山东高新投四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受让北京

茶联股权的事宜。

三、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创意工场成立于

2014

年

7

月，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张文杰，住所为济南市历下

区和平路

36

号

228

室，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自然人王静持有创意工场

100%

股权。

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产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北京茶联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住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

28

号

1

号楼

B

单元

1103

号，法定代

表人张文杰，原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人民币，

2015

年

1

月注册资本变更为

1882.93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

为批发预包装食品。销售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服装、文化用品、日用品、工艺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技术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租赁计算机、通讯设备；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

1

）主要产品、技术情况

北京茶联其业务定位及实际从事的业务为：运营买买茶网上商城，开发电子商务平台所需的应用

技术及游戏软件应用技术，特别是与茶产业相关的软件开发，收入主要来源于买买茶网上商城自营茶

产品的销售、游戏运营收入及植入广告的收费等。

（

2

）本次股权受让情况

山东高新投出资

173.87

万元受让创意工场持有的

173.87

万股北京茶联股份，占北京茶联注册资本

的

9.234%

。

五、该项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山东高新投受让北京茶联股权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资金。本次投资事项完成后，山东高新投将其计

入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其投资收益。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茶联资产总额

1275.49

万元，净资产

197.19

万元，

2014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333.13

万元，净利润

81.37

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六、备查文件

1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四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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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减持“

*

ST东数”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

月

21

日

-1

月

3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新

投

"

）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出售所持有的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ST

东数

"

）股份

279.26

万股，占

*ST

东数总股本的

0.91%

，共回笼资金

2502.6

万元。截至

2015

年

1

月

30

日

,

高新投还持有

*ST

东数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4,402,185

股，占其总股本的

14.44%

。

通过上述交易，公司实现投资收益

2,229.92

万元，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19%

。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日

证券代码：000917�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5-12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公司向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29

亿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 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和公司的需要决定发行的具体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确

定发行数量、发行日期、发行期限、发行方式、利率等，以及授权管理层办理相关发行手续；该

票据由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组建承销团。（详见

2014

年

6

月

28

日、

2014

年

9

月

5

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 公司近日已完成

2015

年度第一期总额为

3

亿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发行

工作。本次中期票据期限为

3

年，发行利率为

4.85%

。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日

证券代码：000917�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5-13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投项目首发获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5

年第

19

次会议审核，青岛国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发）获通过。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创投基金

--

天津达晨创

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以下简称

"

达晨创世

"

）和天津达晨盛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以

下简称

"

达晨盛世

"

）分别持有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72

万股和

89.28

万股，分别占该

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1.712%

和

1.488%

。

达晨创世和达晨盛世基本情况如下：达晨创世合伙人共认缴出资

71,400

万元，其中深圳

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2,300

万元，认缴比例为

3.22%

。达晨盛世合伙人共认

缴出资

64,100

万元，其中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700

万元，认缴比例为

5.77%

；深圳

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2,000

万元，认缴比例为

3.12%

。

截至目前，在中国证监会网站预披露的拟上市企业中，达晨系旗下管理的基金所投资的

企业尚有

21

家在等待证监会审核。目前达晨系所投资的企业累计已有

29

家成功挂牌上市；有

2

家公司已过会，等待发行。此外，达晨系所投资的企业有

12

家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即

"

新三板

"

）挂牌。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日

(上接B51版)

业务传真：

0571-56899710

客服热线：

400 068 0058

公司网址：

www.jincheng-fund.com

（

127

）公司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2

、

15

层（详细地址）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2

、

15

层（详细地址）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联系人：汤漫川

联系电话：

010-66555316

业务传真：

010-66555246

客服热线：

4008888993

公司网址：

www.dxzq.net.cn

（

128

）公司名称：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6

号

1

幢

9

层

1008-1012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6

号

1

幢

9

层

1008-1012

法定代表人：赵荣春

联系人：魏争

联系电话：

010-57418829

业务传真：

010-57569671

客服热线：

400-678-5095

公司网址：

www.niuji.net

（

129

）公司名称：上海久富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莱阳路

2819

号

1

幢

109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403

号上海信息大厦

1215

室

法定代表人：赵惠蓉

联系人：徐金华

联系电话：

021-68685825

业务传真：

021-68682297

客服热线：

400-021-9898

公司网址：

www.jfcta.com

（

130

）公司名称：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4

栋

10

层

1006#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9

层

法定代表人：陈操

联系人：刘宝文

联系电话：

010-58325395

业务传真：

010-58325282

客服热线：

4008507771

公司网址：

https://t.jrj.com

（

131

）公司名称：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大同市城区迎宾街

15

号桐城中央

21

层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

111

号山西世贸中心

A

座

12

、

13

层

法定代表人：董祥

联系人：薛津

联系电话：

0351-4130322

业务传真：

0351-4137986

客服热线：

4007121212

公司网址：

www.dtsbc.com.cn

（

132

）公司名称：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14

号

1

幢

1

层、

2

层、

9

层、

11

层、

12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西路

3

号新恒基国际大厦

15

层

法定代表人：王兵

联系人：赵森

联系电话：

010-59539864

业务传真：

010-59539806

客服热线：

95162

、

400-8888-160

公司网址：

www.cifco.net

（

133

）公司名称：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10

号五层

5122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20

号乐成中心

A

座

23

层

法定代表人：梁越

联系人：陈攀

联系电话：

010-57756019

业务传真：

010-57756199

客服热线：

400-786-8868-5

公司网址：

www.chtfund.com

（

134

）公司名称：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32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32

楼

法定代表人：宫龙云

联系人：戴莉丽

联系电话：

021-32229888

业务传真：

021-62878783

客服热线：

021-63340678

公司网址：

www.ajzq.com

（

135

）公司名称：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

号

B

座

46

楼

06-10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

号

B

座

46

楼

06-10

单元、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1

号金地中心

A

座

6

层

法定代表人：赵学军

联系人：景琪

电话：

021-20289890

传真：

021-20280110

网址：

www.harvestwm.cn

客服电话：

400-021-8850

（

136

）公司名称：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31

号

5

号楼

215A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31

号

5

号楼

215A

法定代表人：梁蓉

联系人：张晶晶

联系电话：

010-66154828-809

业务传真：

010-88067526

客服热线：

010-66154828

公司网址：

www.5irich.com

（

137

） 公司名称：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

号

9

号楼

15

层

1809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

号

SOHO

现代城

C

座

1809

法定代表人：沈伟桦

联系人：程刚

联系电话：

010-52855713

业务传真：

010-85894285

客服热线：

400-6099-200

公司网址：

www.yixinfund.com

（

138

）名称：中经北证（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中经北证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4

号

5

号楼

1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4

号

5

号楼

1

层

法定代表人：徐福星

联系人：陈莹莹

联系电话：

13261320700

业务传真：

010-88381550

客服热线：

010-68998820

公司网址：

www.bzfunds.com

（

139

）名称：一路财富

(

北京

)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一路财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五栋大楼

C

座

702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A

座

22

层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联系人：刘栋栋

联系电话：

010-88312877-8009

业务传真：

010-88312099

客服热线：

400-001-1566

公司网址：

www.yilucaifu.com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

号

4004-56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1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31-33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联系人：李尔华

电话：

020-89899129

传真：

020-89899175

(

三

)

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

189

号城建大厦

9

楼

负责人：程秉

电话：

020－38799345

传真

: 020－38799335

经办律师：黄贞、陈桂华

联系人：程秉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号外滩中心

30

楼

法人代表：卢伯卿

联系人：洪锐明

电话：

021－61418888

传真：

021－63350003

经办注册会计师：郭新华、洪锐明

四、基金的名称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依托中国快速发展的宏观经济和高速成长的资本市场，通过适时调整价值类和成长类股票的配置比例和股票精选，寻求

基金资产长期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股票、债券、权证和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其中股票配置比例为

60-95%

，债券比例

0-35%

，现金或者

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大于等于

5%

，权证等新的金融工具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投资，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同意。

八、 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股票资产分为价值类股票和成长类股票两类风格资产， 在两类资产中运用不同的方法分别筛选具有投资价值

的股票，同时保持两类资产的适度均衡配置，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按以下方法将市场全部股票划分为价值类股票和成长类股票两类：基金管理人每半年将对中国

A

股市场中的股票

按当期市净率（

P/B

）从小到大排序，并将市值依次相加，累计市值达到总市值

50%

为界，将股票分为价值和成长两类股票。其

中，

P/B

较小的一类股票为价值类股票，

P/B

较大的一类股票为成长类股票。在此期间，对于未纳入最近一次排序范围内的股票

（如新股、恢复上市股票等），本基金参照最近一次排序的结果决定其纳入何种风格资产。

（一）资产配置策略

1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股票资产配置比例为

60%-95%

，债券比例

0-35%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大于等于

5%

，权证等新

的金融工具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投资，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同意。基金管理人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等因

素和市场波动周期的判断做出相应的仓位调整决定。

2

、风格股票资产配置策略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股票类资产投资方向包括为价值和成长两类风格股票资产。

在股票资产中，两类风格资产的配置目标区间如下：

风格资产 配置目标 配置区间下限 配置区间上限

价值类股票

５０％ ３０％ ７０％

成长类股票

５０％ ３０％ ７０％

本基金将股票资产分为价值类股票和成长类股票两类风格资产， 在两类资产中运用不同的方法分别筛选具有投资价值

的股票，同时保持两类资产的相对均衡配置，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的股票库包括一级库和二级库：

一级库的构建：一级库是本基金管理人所管理旗下基金统一的股票投资范围，入选条件主要是根据广发企业价值评估体

系，通过研究，筛选出基本面良好的股票进入一级库。

二级库的构建：本基金根据市净率（

Ｐ／Ｂ

）将一级库中的股票分为价值类股票和成长类股票两类风格资产。在此基础上，针

对各自不同的特征通过基本面研究，筛选出两类资产中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构建二级库。二级库是基金经理小组进行股票

投资的范围。

股票投资组合构建遵循价值类股票和成长类股票的相对均衡配置的原则。

３

、股票投资策略

（

１

）价值股选股方法

１

）低市盈率

基金管理人将对低

Ｐ／Ｅ

公司的低价因素进行合理分析，在低市盈率公司中找到基本面素质较好，股价暂时被低估的公司。

这样有利于更好的控制投资风险、获取投资收益。

２

）定性分析

■

公司处于低谷主要驱动因素是行业低迷还是公司个体因素；

■

如果主要驱动因素是行业因素，则首先重点考察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

■

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重点关注行业领先企业；

■

公司面临困难是否来源于主营业务，如果是，重点主营业务是否有本质改善和突破性发展的机会；

■

公司经营所面临的困难是否有改善的迹象，从历史上看，公司是否具备克服类似困难的条件和能力；

■

如公司面临的困难主要来源于治理结构，则重点关注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前景；

■

其他因公司而不同的重要因素；

（

２

）成长股选股方法

投资成长类股票是分享中国证券市场成长的重要方法。基金管理人重点关注具有内涵式增长特点的企业。内涵式增长主

要是来自企业的管理技能的可复制、技术积累和进步的程度、及公司抵抗风险持续生存的能力。

１

）主营业务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

一般说来，具备持续成长能力的公司具备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主营业务的持续成长。二是成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公司内

部。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主要应用两个定量指标在成长类股票中选择股票：主营业务增长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前者主要代表

公司业务的持续成长能力，后者主要代表成长动力的内生性。

２

）定性分析

■

行业是否有准入壁垒、技术壁垒或者其他壁垒；

■

行业的竞争结构；

■

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市场占有率、竞争能力、竞争策略；

■

公司研发投入的比重及有效性，新产品的推出速度和竞争力；

■

公司的分红政策、财务杠杆是否合理及其发展趋势；

■

管理层的发展战略是否合理有效；

■

其他因公司而不同的重要因素。

４

、债券投资策略

在债券投资上，坚持稳健投资的原则，控制债券投资风险。具体包括利率预测策略、收益率曲线模拟、债券资产类别配置

和债券分析。

本基金将在利率合理预期的基础上，通过久期管理，稳健地进行债券投资，控制债券投资风险。尤其是在预期利率上升的

时候，严格控制，保持债券投资组合较小的久期，降低债券投资风险。

５

、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有利于加强基金风险控制。根据有关规定，本基金投资

权证目前遵循下述投资比例限制，若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本基金权证投资比例限制自动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不受

下述条款限制：

（

１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千分之五。

（

２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百分之三。

（

３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超过该权证的百分之十。

九、 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起，将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由“

８０％＊

新华富时

Ａ６００

指数

＋２０％＊

新华巴克莱资本中国全债指数”变

更为“

８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２０％＊

中证全债指数”。

十、 风险收益特征

较高风险，较高收益。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报告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

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３

，

８４２

，

０２７

，

３７２．５０ ８５．６０

其中：股票

１３

，

８４２

，

０２７

，

３７２．５０ ８５．６０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２

，

４９６

，

７１１．４６ ０．０８

其中：债券

１２

，

４９６

，

７１１．４６ ０．０８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３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９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９４０

，

８７５

，

５５６．２５ １２．００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４

，

６０８

，

２２０．５２ ０．０３

８

合计

１６

，

１７０

，

００７

，

８６０．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３０３

，

８０４

，

２８１．６４ １．９１

Ｂ

采矿业

１１３

，

２１３

，

８５９．９９ ０．７１

Ｃ

制造业

１０

，

４９９

，

５３２

，

９８５．０８ ６６．１２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００

，

６５５

，

０７６．１２ ０．６３

Ｅ

建筑业

１１７

，

４２８

，

１３８．９７ ０．７４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５４

，

４４８

，

０７３．６３ ０．９７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４０

，

３６１

，

０３７．２６ ０．２５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９７

，

９９６

，

５３０．２４ ０．６２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８９０

，

４７４

，

９５０．０６ ５．６１

Ｊ

金融业

１８７

，

００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

Ｋ

房地产业

３９６

，

５６８

，

５９９．９０ ２．５０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０５

，

４６９

，

５５９．０４ ０．６６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４２

，

５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０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９

，

７３３

，

９８０．８１ ０．２５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６

，

７７３

，

７９２．００ ０．１１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６２８

，

２２５

，

５０７．７６ ３．９６

Ｓ

综合

７

，

７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

合计

１３

，

８４２

，

０２７

，

３７２．５０ ８７．１６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２５２

中恒集团

４７

，

９０５

，

７１０ ６７４

，

９９１

，

４５３．９０ ４．２５

２ ６００５９４

益佰制药

１７

，

７０６

，

９６０ ６６３

，

０３２

，

０８２．００ ４．１８

３ ００２４２２

科伦药业

１８

，

５００

，

１１０ ５８８

，

６７３

，

５００．２０ ３．７１

４ ６００３０９

万华化学

３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３

，

５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２

５ ６００３７３

中文传媒

３１

，

０９９

，

９６８ ４８９

，

２０２

，

４９６．６４ ３．０８

６ ６００７０３

三安光电

３１

，

０２７

，

０６４ ４７４

，

６９６

，

６６６．４０ ２．９９

７ ００２２３６

大华股份

１６

，

９４５

，

５７５ ４６７

，

１８９

，

５０２．７５ ２．９４

８ ３００００３

乐普医疗

１８

，

４００

，

０９０ ４３２

，

４０２

，

１１５．００ ２．７２

９ ３０００７２

三聚环保

１２

，

７３９

，

９６０ ３４５

，

６３５

，

１１４．８０ ２．１８

１０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１５

，

６５９

，

１９３ ３０１

，

７５２

，

６４９．１１ １．９０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１２

，

４９６

，

７１１．４６ ０．０８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２

，

４９６

，

７１１．４６ ０．０８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２７

东方转债

６３

，

９００ ７

，

６８０

，

１４１．００ ０．０５

２ １１３００７

吉视转债

１９

，

２３０ ２

，

３２２

，

４０７．１０ ０．０１

３ １２８００８

齐峰转债

１２

，

５００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

４ １２８００７

通鼎转债

９

，

９６０ １

，

２４４

，

１６３．３６ ０．０１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

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股指期货交易。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

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国债期货交易。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根据公开市场信息，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和处罚。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

，

５８９

，

９２６．６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９３

，

１３３．５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１

，

６２５

，

１６０．２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

，

６０８

，

２２０．５２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３０００７２

三聚环保

３４５

，

６３５

，

１１４．８０ ２．１８

重大事项

２ ６００７０３

三安光电

１９３

，

６８８

，

６６６．４０ １．２２

非公开发行流通受限

３ ６００５９４

益佰制药

１８

，

７５７

，

３３２．００ ０．１２

非公开发行流通受限

十二 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业绩

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一、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 段

净值增长率

（

１

）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５．１２．２３－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０．０４％ ０．２０％ １．０２％ ０．６４％ －１．０６％ －０．４４％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１４４．０８％ １．４１％ ９７．５４％ １．１２％ ４６．５４％ ０．２９％

２００７．１．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５７．６８％ ２．００％ １２４．９５％ １．８５％ ３２．７３％ ０．１５％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５５．６０％ ２．３３％ －５０．３１％ ２．４４％ －５．２９％ －０．１１％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７５．６４％ １．７３％ ７７．２１％ １．６３％ －１．５７％ ０．１０％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２９％ １．４３％ －５．２２％ １．２５％ ３．９３％ ０．１８％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４．０１％ １．２５％ －２１．１１％ １．０５％ －２．９０％ ０．２０％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４．３５％ １．０９％ ５．５５％ １．０４％ －１．２０％ ０．０５％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８．１０％ １．１３％ －５．９６％ １．１２％ １４．０６％ ０．０１％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６．３０ －８．８７％ １．０７％ －４．５３％ ０．８３％ －４．３４％ ０．２４％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９．３０ １．４１％ ０．９９％ ５．６２％ ０．８０％ －４．２１％ ０．１９％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今

３２０．６９％ １．５７％ １４７．０４％ １．４７％ １７３．６５％ ０．１０％

二、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单位基金资产净值的变动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比较图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

１．

本基金建仓期为基金合同生效后

６

个月，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本基金合同有关规定。

２．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起，将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由“

８０％＊

新华富时

Ａ６００

指数

＋２０％＊

新华巴克莱资本中国全债指数”

变更为“

８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２０％＊

中证全债指数”。

十三、基金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银行汇划费用；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的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 ＝ Ｅ ×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两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 ＝ Ｅ ×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两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３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１

）认购费

１

）认购费率

投资人可选择在认购本基金或赎回本基金时交纳认购费用。投资人选择在认购时交纳的称为前端认购费用，投资人选择

在赎回时交纳的称为后端认购费用。

投资人选择交纳前端认购费用时，按认购金额采用递减比例费率，具体费率如下：

认购金额（

Ｍ

， 含认购费） 费率

Ｍ

〈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１００

万元

≤Ｍ

〈

５００

万元

０．８％

５００

万元

≤Ｍ

〈

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２％

Ｍ≥１０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投资人选择交纳后端认购费用时，按持有时间采用递减比例费率，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Ｎ

） 费率

Ｎ＜１

年

１．８％

１

年

≤Ｎ＜２

年

１．５％

２

年

≤Ｎ＜３

年

１．２％

３

年

≤Ｎ＜４

年

０．９％

４

年

≤Ｎ＜５

年

０．５％

Ｎ≥５

年

０

认购费用用于本基金直接发售和代理发售时发生的开支，包括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不

列入基金资产。

２

）认购费用的计算

如果投资人选择交纳前端认购费用，计算方法如下：

前端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

×

前端认购费率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前端认购费用

认购份数

＝

净认购金额

／

基金份额面值

如果投资人选择交纳后端认购费用，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认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认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对应的后端认购费率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后端认购费用

－

赎回费用

基金份额面值为

１．００

元。基金份额份数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在基金资产中列

支。

（

２

）

．

申购费

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详见本招募说明书第八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 。

（

３

）

．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随赎回基金份额持有年份的增加而递减， 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额的

０．５％

。 赎回费用的

２５％

归入基金资

产，其余部分作为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支出。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详见本招募说明书第八

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

（

４

）

．

基金转换费

＠

？？？？基金转换费率等依照本招募说明书及本基金管理人相关业务公告的规定执行，基金转换费用于支

付有关手续费和注册登记费。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

用，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本基金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或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相关费

率。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

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

家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广发

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号）》的内容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第一部分 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内容。

２

、在“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基金托管人人员变动及业务经营情况对基金托管人信息进行了相应更新。

３

、在“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相关的代销机构，对原有销售机构的资料进行更新，相关事宜均已公告。

４

、在“第九部分 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５

、在“第十部分 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基金业绩。

６

、根据最新公告，对“第二十二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内容进行了更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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